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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
市场仍有售卖

近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国

贸批发城一家电子烟专卖店，在与

店老板攀谈时，记者询问有没有水

果味烟弹，他快速地看了一眼门

外，然后从一个隐蔽的抽屉里拿出

许多烟弹。

记者看到，这些水果口味的烟

弹包括冰摇可乐、芋泥啵啵、雨后

青提、冷泡绿茶、奶油棒冰、大口西

瓜、绿豆冰棒、元气凤梨等，可直接

装到许多一线大牌的烟杆上，搭配

使用，属于违禁产品。

当记者问，为什么这些水果味

的电子烟还有销售，店老板告诉记

者：“这都是存货。”问起数量有多

少，他含糊回答：“量也可以，也

够。”又接着说：“你现在去外面一

般买不到，国家禁止销售了，存货

都卖给老顾客。”

这位老板告诉记者，这些水果

口味的烟弹很便宜，3 个只要 110

元。尽管老板告诉记者这是存货，

但他表示，近期还有一批水果口味

的烟弹“存货”要送来，到时候口味

更多。

【现象】
卖过滤嘴打“擦边球”

记者又走访了多家电子烟门

店，虽然没有销售水果味烟弹，但

在一些店里，看到了一种水果口味

的过滤嘴。

在兴安路与新华大街十字路

口西北角的一家电子烟专卖店，店

老板给记者推荐了一种“菲迪”品

牌的水果味过滤嘴，有多种口味，

如西瓜味、橙味、青柠味、绿茶味

等。老板说：“要是抽不惯烟草味的

话，可以外装这个过滤嘴，每盒有

18 支，卖 15 元。”虽然货架上摆着

过滤嘴售卖，但当记者想拍照时，

老板却表示，禁止拍照。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东校区北门

的一家电子烟专卖店，更多的水果

味过滤嘴被摆上货架，供顾客挑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目前口味滤嘴这类产品的争

议还是比较大，虽然没有明令禁止

销售，但产品本身还是有点敏感，因

此卖家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影响】
销量大幅下降

在位于内蒙古农业大学东校

区南门附近的“涌创电子烟”门店，

记者采访了该店铺的负责人贾先

生。贾先生对记者说：“在 2022 年

10月电子烟新国标实施前，电子烟

市场基本由水果味主导，新国标出

台后，水果味电子烟禁止销售，顾

客又不认可新口味，因此电子烟的

销售出现断崖式下降。”

贾先生举例说：“过去，店里一

天有 2000~3000 元的销售额，现在

日均不足 1000 元。在一些大型商

超，新国标出台前，电子烟销售额

能达到5000元以上，现在不足原来

的一半。”

另一方面，电子烟开始征税后，

合规电子烟产品价格上涨。“合规的

销量降低，价格上涨，这就给一些水

果味的三无电子烟产品留下空间，

它们以低价且符合市场需求为特

点，占据竞争优势。”贾先生说。

据贾先生介绍，在他的门店，经

常会有人来兜售一些三无水果味电

子烟产品，也会有人加他的微信，让

他进购这些产品，“如果电子烟销售

下降情况持续的话，我的店估计也

要关门了，现在也是勉强支撑。”

电子烟消费者张峰证实了贾

先生的说法，他说：“过去，我是为

了戒烟才使用电子烟的，当时都是

水果味的。自从水果味电子烟禁售

后后，我也不抽了。”

【说法】
属地烟草部门将调查核实

1月9日，记者通过12313举报

热线联系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服务

热线内蒙古分中心，向 636 号接线

员反映了记者调查的情况。工作人

员受理举报进行了详细记录并表

示，当地工作人员会在 3 个工作日

内与记者联系。

1 月 10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与记者取

得联系，表示当日已经去市场检

查，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1 月 16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再次

联系记者，据该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电子烟执行的监管政策，主要依

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电子

烟管理办法》，具体要求包括电子

烟销售要依法取得许可，进货渠道

合法，不得排他经营，禁止向未成

年人销售电子烟，禁止通过自助和

信息网络渠道销售电子烟，禁止销

售非国标电子烟。例如，水果味的

电子烟就是非国标电子烟。如果发

现有人销售水果味电子烟，可拨打

12313举报热线。

这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

他们在国贸批发城检查货物的情

况，其中仅有水果味过滤嘴，并未

发现此前记者暗访中说到的水果

味烟弹。对此，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仅以水果味过滤嘴来看，目前

尚不在监管查处的范围，记者举报

的水果味电子烟烟弹还需要进一

步调查核实。

【律师】
销售水果味电子烟过滤嘴也

应构成违法

内蒙古超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志鹏告诉记者，2022年5月1日，

《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第二

十六条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

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

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同年 10 月

1日，《GB 41700-2022 电子烟》强

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明

确，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

草外的其他风味。因此，从常规理

解销售的电子烟不应呈现水果口

味，否则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

那么，销售水果口味电子烟外

装过滤嘴是否涉嫌违法？白志鹏表

示，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第三条

规定：“本办法所称电子烟包括烟

弹、烟具以及烟弹与烟具组合销售

的 产 品 等 。”同 时 ，《GB 41700-

2022 电子烟》中也明确定义，电子

烟组件是指组成电子烟一个独立

部分的部件或部件组合，包括各种

单独销售、可以组成电子烟一个独

立部分的任何产品。因此，电子烟

过滤烟嘴作为烟类产品的辅助产

品，独立于烟产品没有任何使用价

值，故其结合电子烟使用应受到

《电子烟管理办法》的管理和规范，

因此销售水果口味电子烟外装过

滤嘴也应当构成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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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一年多，水果味烟弹还在偷偷卖？

2022年10月1日，《电
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
施后，符合国标的电子烟只有
烟草口味电子烟。时隔一年
多，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呼和
浩特市还有个别门店悄悄销
售水果味电子烟烟弹，有的门
店为提高销量，将水果味过滤
嘴搭配电子烟售卖。有店主向
记者反映，水果味电子烟被禁
售后，电子烟销量大幅下降，
可仍有流动商贩上门兜售水
果味电子烟烟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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